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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如下：

第一，文獻分析法，就有關人事行政學及我國考銓制度的專文或書籍進

行閱讀了解，做為分析的基本依據。

第二，是法令規章的分析，或者就研究途徑(Approach)而言，是屬於法律

的研究途徑(legal approach)，但是，本文所論述到的考試權相關內容，其

實只是參考有關的法令規章，並非從法律途徑從事分析，因此，僅能稱

作法令規章的分析方法。

第三，是比較方法。比較方法(comparative method)，也有人將之視為一種

途徑，而稱之為比較研究途徑。比較研究途徑較傾向累積多數個案後，從

異同中建立通則或理論，企圖使該通則或理論，具有跨國、跨社會或跨文

化的解釋及預測能力。至於比較方法則在比較異同，甚至於有時候只是對

照。因此，本文在考試權獨立行使的研究上，由於其特殊的性質，在借用

或參考他國的個案時，應該只是符合方法上的範圍，而不是企圖建立各

國有關考試權獨立行使的通則或理論。

至於以取捨資料，或安排資料標準的途徑而言，本研究採取的是：

第一，歷史研究途徑，從歷史時空背景對於和考試權獨立行使有關的資

料予以選取或安排，特別是在本文的第二章。歷史研究途徑，不在建立歷

史演變的法則，而在了解時空背景對於研究主題產生背景的因果關係探

討。

第二，制度的研究途徑。本文企圖從考試權制度建立的原因及其顯現出來

的制度功能來探討考試權獨立行使的事實，並且企圖了解事實的存在，

是否即表示制度存在的必要性；或者功能的存在，是否意謂著顯現該項

功能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必須性。因此，本研究所討論考試權獨立行使的功

能，不同於系統研究途徑中的結構功能分析。系統研究中的功能分析，著

重在制度對系統所產生的正負功能，以及系統所以能維持動態均衡

(dynamic equilibrium)與功能之間的關係，本研究並非討論考試權所形成

的系統，其維持均衡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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